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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永诚终身寿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产品性质】 

《合众永诚终身寿险（分红型）》是分红终身寿险。分红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将其实际经营

成果优于定价假设的盈余，按一定比例向保单持有人进行分配的人寿保险产品。 

【产品特色】 

1、两全保险，保障周全；（可以作为教育基金、养老基金、稳健储蓄、收入保障⋯⋯） 

2、交费灵活，方式多样；（可选择趸交、10 年、15 年、20 年或年交至被保险人 50 周岁、55

周岁、60 周岁等方式。） 

3、三年一返，稳定收益；（每三年返还基本保额的 8%。） 

4、三年一涨，身价不贬；（每三年按基本保额的 8%增长身故、全残保障。） 

5、享受分红，惊喜回报；（每年根据公司分红账户的实际经营状况获得分红回报。） 

6、红利领取，灵活方便。（可选择累积生息、抵交保险费或交清增额的方式领取红利。）  

【保单利益】 

在本主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生存保障 

被保险人于合同生效日起每满 3周年时仍生存，我们按基本保险金额的 8%给付“生存保险金”。 

 

身故及全残保障 

本主合同每经过三周年，被保险人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额将按基本保险金额的 8％增加。 

（1） 被保险人于合同生效 180 日内因疾病身故或全残，我们将无息返还您所交的保险费，

本主合同终止。  

（2） 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所致身故或全残，或于合同生效 180 日后因疾病所致身故或全残，

我们将按下列方法计算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主合同终止。 

第 K 个保单年度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基本保险金额×【1＋8％×[（K-1）除以 3取整值]】 

【责任免除】 

被保险人因以下情形之一造成身故的，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1. 被保险人在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以较迟者为准）起 2年内自杀；  

2. 投保人或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故意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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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保险人因自身的犯罪行为或因拒捕而导致的。 

发生上述第（1）种情形，造成被保险人身故的，本主合同终止，我们退还本主合同现金

价值；发生上述其他情形的，本主合同终止，如果您已交足 2年以上的保险费，我们退还本主

合同现金价值；如果未交足 2年的保险费，我们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保险费。 

 

被保险人因以下情形之一造成全残的，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1． 被保险人不论在神智清醒与否的状况下自杀或自伤； 

2． 投保人或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故意造成的； 

3． 被保险人因自身的犯罪行为或因拒捕而导致的； 

4． 战争、军事行动、暴乱、叛乱、恐怖主义袭击； 

5． 被保险人非法服用、吸食或注射违禁药品，成瘾性吸入有毒气体，酗酒或斗殴； 

6．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 

7． 被保险人从事潜水、滑水、滑雪、滑冰、滑翔翼、热气球、跳伞、攀岩、探险活动、武术

比赛、摔跤比赛、柔道、空手道、跆拳道、拳击、特技表演、蹦极、赛马、赛车、各种车

辆表演及车辆竞赛等高风险运动； 

8． 被保险人怀孕、流产、节育、分娩或由此所导致的任何并发症； 

9． 被保险人因药物过敏、食物中毒、医疗事故导致的伤害或未遵医嘱私自服用、涂用、注射

药物； 

10．被保险人因精神错乱或失常而导致的； 

11．原子能或核能装置所造成的爆炸、灼热或辐射； 

12．被保险人患有艾滋病（AIDS）或感染艾滋病毒(HIV)（以上病症的定义，应按世界卫生组

织所订的定义为准。若被保险人的血液样本中发现上述病毒或抗体，则认定已感染该病毒）

期间发生全残的。 

发生上述情形，造成被保险人全残的，本主合同终止。如果您已交足 2年以上的保险费，

我们退还本主合同现金价值；如果未交足 2年的保险费，我们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保险费。 

【简易投保规定】 

 投保年龄：60 天—65 周岁 

 保险期限：终身  

 交费期限：5年、10 年、15 年、20 年、25 年、30 年和交至被保险人年满 55、60、65、

70 周岁的保单周年日等 10 种。 

 交费方式：年交 

【红利及红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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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合同为分红保险合同，您有权参与我们分红保险业务的盈利分配。在本主合同有效期

间内，按照保险监管机关的有关规定，我们每年将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

的分配。若我们确定本主合同有红利分配，则该红利将于保单周年日分配给您。 

您在投保时可选择以下任何一种红利领取方式： 

（1）累积生息：红利留存在本公司，按我们每年确定的红利累积利率储存生息，并于您申请

或本主合同终止时给付。 

（2）抵交保险费：红利用于抵交下一期的应交保险费，如果抵交后仍有余额，则用于抵交以

后各期的应交保险费，但该余额不计利息。 

交费期满后，抵交保险费方式自动变更为累积生息方式。 

（3）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依据被保险人当时的年龄，以红利作为一次交清的保险费，增加保

险金额。 

如果您在投保时未选择红利领取方式，则以累积生息方式办理。 

【费用率】 

本产品定价的预定费用率符合保险监管机构的规定。实际发生的管理费用，与公司实际经

营情况有关，本公司每年将按照规定进行财务核算并报保险监管机构备案。 

【风险提示】 

客户在签单时所看到的保险利益测算表（见附表）所演示的红利水平纯粹是描述性的，仅

供参考，不能理解为对本公司未来业绩的预期或保证。实际的红利水平由本公司的经营状况确

定，可能高于或低于该演示的红利水平。   

【信息披露】 

本公司每年向保险监管机构报送分红保险专题财务报告，报告须经符合资格的独立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  

本公司在每一个保单年度末，按照保险监管机构的规定，向保单持有人寄送一份关于红利

通知的《分红保险年度业绩报告》，客户可了解其分红保险保单的相关信息。 

 

投保人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 

 

 

投保人签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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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保险金额 年龄 性别 交费期限 保险费
100000 30 男 20 11580.0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1 31 100000.0 159.0 98.0 37.0 159.0 98.0 37.0 2990.0 11580.0 0.0
2 32 100000.0 313.0 190.0 67.0 477.0 291.0 105.0 8770.0 23160.0 0.0
3 33 100000.0 472.0 285.0 99.0 962.0 585.0 207.0 6819.0 34740.0 8000.0
4 34 108000.0 495.0 300.0 104.0 1487.0 902.0 317.0 14852.0 46320.0 8000.0
5 35 108000.0 658.0 397.0 136.0 2189.0 1326.0 463.0 22544.0 57900.0 8000.0
6 36 108000.0 825.0 497.0 169.0 3080.0 1863.0 646.0 22589.0 69480.0 16000.0
7 37 116000.0 858.0 517.0 177.0 4030.0 2436.0 843.0 31237.0 81060.0 16000.0
8 38 116000.0 1029.0 620.0 211.0 5180.0 3130.0 1079.0 39693.0 92640.0 16000.0
9 39 116000.0 1205.0 725.0 245.0 6541.0 3949.0 1357.0 40534.0 104220.0 24000.0
10 40 124000.0 1248.0 751.0 255.0 7985.0 4819.0 1652.0 49881.0 115800.0 24000.0
11 41 124000.0 1429.0 859.0 290.0 9653.0 5823.0 1992.0 59191.0 127380.0 24000.0
12 42 124000.0 1614.0 970.0 327.0 11557.0 6968.0 2378.0 60923.0 138960.0 32000.0
13 43 132000.0 1667.0 1003.0 338.0 13570.0 8179.0 2788.0 71068.0 150540.0 32000.0
14 44 132000.0 1858.0 1117.0 375.0 15835.0 9541.0 3247.0 81338.0 162120.0 32000.0
15 45 132000.0 2054.0 1233.0 413.0 18364.0 11060.0 3757.0 84077.0 173700.0 40000.0
16 46 140000.0 2118.0 1272.0 427.0 21033.0 12664.0 4296.0 95140.0 185280.0 40000.0
17 47 140000.0 2320.0 1392.0 465.0 23983.0 14437.0 4890.0 106502.0 196860.0 40000.0
18 48 140000.0 2529.0 1517.0 506.0 27232.0 16387.0 5542.0 110390.0 208440.0 48000.0
19 49 148000.0 2605.0 1563.0 521.0 30654.0 18442.0 6230.0 122524.0 220020.0 48000.0
20 50 148000.0 2823.0 1694.0 565.0 34396.0 20689.0 6981.0 135144.0 231600.0 48000.0
25 55 164000.0 2911.0 1746.0 582.0 55275.0 33224.0 11173.0 142438.0 231600.0 64000.0
30 60 172000.0 3152.0 1891.0 630.0 80280.0 48236.0 16193.0 151241.0 231600.0 80000.0
35 65 188000.0 3273.0 1964.0 655.0 110023.0 66094.0 22164.0 169039.0 231600.0 88000.0
40 70 204000.0 3424.0 2058.0 692.0 145516.0 87408.0 29300.0 180191.0 231600.0 104000.0
45 75 212000.0 3705.0 2223.0 741.0 187741.0 112766.0 37790.0 192687.0 231600.0 120000.0
50 80 228000.0 3882.0 2332.0 783.0 237771.0 142832.0 47892.0 213086.0 231600.0 128000.0
55 85 244000.0 4125.0 2499.0 873.0 297059.0 178480.0 59901.0 226193.0 231600.0 144000.0
60 90 252000.0 4379.0 2627.0 876.0 367050.0 220561.0 74073.0 240447.0 231600.0 160000.0
65 95 268000.0 4600.0 2771.0 943.0 449536.0 270219.0 90902.0 259973.0 231600.0 168000.0
70 100 284000.0 4962.0 3041.0 1120.0 546563.0 328654.0 110744.0 272867.0 231600.0 184000.0
75 105 292000.0 5124.0 3075.0 1025.0 660255.0 397062.0 133868.0 294884.0 231600.0 200000.0

(4)本资料为产品说明，仅供参考，具体内容以保险条款为准。

风险提示：

(1)上述采用低、中、高档进行演示的红利水平纯粹是描述性的，仅供参考，并不作为对本公司未来业绩的预期或保
证。本公司将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决定红利分配金额，实际红利水平可能高于或低于所列数值。

(2)演示中的累积红利是保单年度末红利按红利累积利率3%以年复利的方式累积而得，仅供参考，不能理解为对未来
红利累积利率的预期或保证。实际的红利累积利率由本公司每年宣布。

(3)现金价值、累积红利为保单年度末的值，其中现金价值为生存给付后的值。

年末
年龄

累积红利
现金价值

年度红利

         合众永诚终身寿险(分红型)保险利益测算表

累计生存
给付

累计保费死亡给付
保单
年度


